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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条形码
计量校准/检定、检测委托凭证
	单 位 信 息 （客户必填）
	委托单位全称
	
	合同号
	

	
	委托单位地址
	

	
	证书单位全称
	

	
	证书单位地址
	

	
	委托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邮箱
	

	
	收 样
日 期
	
	出具报告期限
	· 7个工作日

·  个工作日
	其他
	

	
	注：如委托单位与证书单位相同，只需填写委托单位信息；若不同，除了委托单位，请填写证书单位全称和地址。

	仪 器 信 息（客户必填）
	序号
	仪器名称
	型号
规格
	仪器
编号
	数量
	附件数量

	*服务类型：证书类型
	服务方式
	备注

	
	
	
	
	
	
	
	1、强制
检定
	2、检定证书
	3、CNAS校准证书
	4、普通
校准证书
	5、检测报告
	6、其他
	送检
	现场
	加急
	代送外检
	

	
	1
	
	
	
	
	
	
	
	
	
	
	
	
	
	
	
	

	
	2
	
	
	
	
	
	
	
	
	
	
	
	
	
	
	
	

	
	3
	
	
	
	
	
	
	
	
	
	
	
	
	
	
	
	

	
	4
	
	
	
	
	
	
	
	
	
	
	
	
	
	
	
	

	
	5
	
	
	
	
	
	
	
	
	
	
	
	
	
	
	
	

	
	6
	
	
	
	
	
	
	
	
	
	
	
	
	
	
	
	

	附页共      页

	仪器接收检查
	□ 仪器外观检查
通电检查 ：□220V □110V
	取样方式
	□江月路900号自取   □永嘉路627号自取

□其他：

	委托方要求
	（可附页）

	方法/依据
	 □同意受托方选择的方法、参数和校准点  □*其他：

	现场计量条件
不符合性描述
	(可附页）

	付款方式
	□检测费到账后即时开票                       元        □其它              

	*注：1、请向受理人员咨询后选择证书类型和报告形式，详情请阅背面客户须知  2、自7月1日起，电子报告基础上还需纸质报告，另收费3、具有CNAS认可标识的校准证书需经受托方专业科室确认  4、符合性声明需经受托方专业科室确认后才能提供  5、方法/依据：若是客户要求按相应规程规范做全项，请在“其他”栏填写需求 6、委托方取件时请出示此凭证。

	江月路收发室电话：021-54336149                                    永嘉路收发室电话：021-64372125

传真：021-62794798                                                传真：021-64372135

委托方已对本委托书及客户须知的全部内容进行了仔细阅读和充分理解，一经签署视为委托方接受文件所载明的全部条款和约定，对委托方具有不可撤销的法律约束力。 
受理人签名：                                                     委托方对委托凭证及客户须知

接待日期：                                                       内容确认签名：


本凭证：第一联  承检方（白）  第二联  委托方（黄）  请阅读本页背面客户须知
（第二联背面印刷内容）
客 户 须 知
1. 在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进行计量校准/检定、检测前，请仔细阅读本须知。

2. 委托方应当与我公司签订委托业务合同。《客户须知》、《计量校准/检定、检测委托凭证》共同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若文件之间有矛盾，则以最新文件为准。

3. 委托单编号第1位阿拉伯数字分别代表：1—江月路收发，3—永嘉路收发，4～9—现场检定/校准、检测；第2～8位阿拉伯数字为流水编号。
4. 实施现场服务时，现场服务人员对现场环境符合性进行确认，若符合则默认可正常开展现场工作，现场服务人员在委托凭证“现场计量条件不符合性描述”栏目“/”表示；若现场计量条件不符合要求的则在该栏内作不符合性描述。

5. 请确认所需的服务类型，按下表说明勾选证书类型；
2021年1月1日起，凡列入《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的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电能表、水表、燃气表除外），需统一登录强检平台（http://exp.scjgj.sh.gov.cn）进行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申请。使用单位可登录平台下载相关操作手册和视频，并做好用户信息维护、计量器具台账管理。
	1、强制检定
	2、检定证书
	3、CNAS校准证书
	4、普通校准证书
	5、检测报告
	6、其他
	说明

	√
	
	
	
	
	
	强制检定证书

	
	√
	
	
	
	
	仅接受检定证书

	
	
	√
	
	
	
	仅接受有CNAS校准证书

	
	
	
	√
	
	
	需要普通校准证书

	
	√
	√
	√
	
	
	首选检定证书，其次校准证书（校准优选CNAS，无CNAS也可接受）

	
	
	√
	√
	
	
	校准证书，优选CNAS，无CNAS也可接受

	
	√
	√
	
	
	
	首选检定证书，其次仅接受有CNAS校准证书

	
	
	
	
	√
	
	需要检测报告

	
	
	
	
	
	√
	同意受托方选择的证书类型


6. 委托方如对校准、检测有特殊要求，请务必在“委托方要求”一栏中注明。
7.“仪器外观检查”仅限于确认仪器的外观有无明显损伤，仪器的工作功能、状态是否正常；
“通电检查”仅限于查看仪器在通电后是否有电源显示,若是外接电源为110V，请告知受理人员；
仪器工作状态的综合判断由专业科室完成。
8. 计量/检定、检测周期一般为7个工作日；特殊情况，双方约定周期。
9. 如需加急、代送检测等服务，请在送检/校仪器时确认委托要求。
10. 建议送检/校仪器使用原厂包装；玻璃仪器或其它易损、易碎仪器，委托方应提供合适包装。 
11. 快递方式送取仪器，快递过程中造成的仪器遗失、损坏、失效，由委托快递方负责。
12.取回仪器时请仔细核对仪器外观和功能是否正常（如有需要，可做通电检查），并确认附件是否齐全后签收。
送检/校仪器自取时，须在证书报告领取后15日内取回，逾期则视为认可由我公司代为处理。
13.电子报告基础上还需纸质报告，按10元/份收费。我公司出具的证书报告为CA认证报告，启用认证后电子报告具有电子防伪验证功能。
14.领取报告前需结清计量费用： 
账户名称：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97460078801300001030
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漕河泾支行
15.若委托方对证书报告有异议，应于证书报告收到之日起15日内向我公司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16、委托方一般应在计量校准/检定、检测前支付检测费用。特殊情况，经我公司书面同意后，双方另行约定支付方式和时间。

17、委托方无正当原因不得擅自解除委托，非我公司原因导致解除委托，根据具体检测进度协商退还。
18、凡与本委托书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经协商后仍不能达成一致，双方同意提交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解决。
№  XXXXXXXX 









                                                                                   格式生效日期：2026年1月1日

